
校企协同赋能职教法律教师实务能力提升
——基于代理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的实

践进修案例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胡朝晖）

摘要：为响应学校“双高计划”建设与职教本科推进要

求，落实教师实践进修“典型性、专业性、成效性”评选标

准，本人于 2025 年 2 月至 8 月在安徽耕天律师事务所实践

进修期间，以辅助代理人身份深度参与【（2025）皖 02 民终

1588 号】胡功照与奚居峰、蒋春梅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二审案

件代理工作。实践中完成案件证据梳理（核对 17 笔转账流

水关联性）、法律文书撰写（答辩状、质证意见、代理词）、

庭审策略模拟及实际庭审等核心法律实务工作，同步提炼了

案件中的“民间借贷事实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界定”等要

点并及时转化为教学素材。最终，代理案件二审维持原判，

本人实务能力获律所肯定，校所将进一步达成案例共享合作

机制，为职教法律类教师实践进修提供可复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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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民间借贷

一、实施背景

当前职业教育正处于“双高计划”深化与职教本科建设

的关键阶段，《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职

业院校教师需强化实务能力，实现教学与行业需求精准对

接”。就我校法律类专业而言，存在两大核心痛点：一是教



师队伍多具备理论功底，但缺乏一线案件代理经验，导致《民

法理论与实务》《合同法理论与实务》等课程中 “民间借

贷事实认定”“债权转让效力判断”等实务章节教学流于形

式；二是中小企业对 “能处理复杂债权债务纠纷” 的法律

人才需求迫切，但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间的“实务断层”

尚未打通。

安徽耕天律师事务所作为本地专注民商事纠纷的资深

律所，常年承接中小企业债权债务案件，与我校有良好的校

企合作基础。本人实践期间，律所承接了胡功照与奚居峰、

蒋春梅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二审案件 —— 该案涉及“多笔转

账流水关联性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界定”“债权转让合法

性判断”三大核心实务点，且涵盖《民法典》合同编、婚姻

家庭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关键条款应用，既是提升教师实务能力的优

质载体，也能为教学提供鲜活案例，完全契合学校实践进修

案例“典型性、专业性”要求。

二、主要做法

本次实践以“校所协同攻坚 — 全流程实务参与 —

教学素材转化”为核心逻辑，结合胡功照与奚居峰、蒋春梅

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二审案件特性，构建可复制的 “三阶六

步” 教师法律实务实践进修模式，通过明确阶段目标与操

作流程，实现“实务能力提升”与“教学资源沉淀” 双重

成效。

（一）模式提炼：“三阶六步” 教师法律实务实践进

修模式



通过案件代理全流程梳理，构建结构化实践路径，明确

各阶段核心任务。

第一阶段：校所协同筹备。为确保实践进修有序开展，

学校与安徽耕天律师事务所提前签订《教师实践进修合作协

议》，明确双方职责：律所负责指派资深律师作为实践导师，

提供真实案件代理机会；学校则要求本人严格遵守律所规章

制度，配合导师完成案件工作，并定期反馈实践进展。

第二阶段：围绕本案二审三大争议点（55 万元借条是否

实际履行、20 万元借款是否已清偿、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

债务），分四步推进：证据梳理（分类核对转账流水）、文

书撰写（协助起草质证意见与代理词）、庭审准备（模拟抗

辩）、庭审辅助（记录与证据出示），以 “任务驱动 + 导

师示范 + 自主实操” 模式锤炼技能。

第三阶段：以“实践反哺教学”为目标，通过“要点提

炼 —— 案例撰写 —— 实训开发”，将实务经验转化为

《民法理论与实务》《合同法理论与实务》课程素材，形成

“实践 —— 教学” 闭环。

（二）具体做法

1. 校所协同定责：明确辅助角色，规避实务风险



实践初期，学校与安徽耕天律师事务所签订《教师实践

进修协议》，明确本人角色为 “二审案件辅助代理人”，

权限范围包括：协助梳理证据材料、起草非核心法律文书、

参与庭审记录及证据出示，核心代理权限（如承认/变更诉讼

请求、和解）由指导律师行使，确保案件代理合规性。

同时，指导律师拆解案件核心争议点：一是 2017 年 7

月 1 日 55 万元借条对应的借款是否实际发生（需核对 17 笔

转账流水与借条的关联性）；二是 2018 年 6 月 20 日 20 万

元借款是否已清偿（需区分奚居峰还款对应的是哪笔债务）；

三是案涉债务是否为奚居峰与蒋春梅的夫妻共同债务（需验

证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经营），为后续实务工作划定重点。

2. 核心实务攻坚：分环节突破案件难点

本案二审的关键在于“证据关联性认定”与“法律适用

论证”，本人全程参与以下核心环节：

环节一：证据梳理 —— 构建“转账流水 - 借条 - 事

实”对应链（耗时 10 个工作日）

针对胡功照主张的“17 笔转账合计 57 万元对应 2017

年 7 月 1 日 55 万元借条”，协助指导律师按“时间维度 + 收

款人维度”分类梳理：

时间分类：将 17 笔转账（2016 年 8 月 - 2017 年 10 月）

分为 “借条出具前”（14 笔）与“借条出具后”（3 笔），

发现“借条出具后仍有转账”与“借条为此前借款结算”的

常理不符，需在质证中说明该瑕疵；

收款人分类：区分“陶圆圆（奚居峰侄女，认可收款）”

“胡剑英（案外人，否认收款）”“现金存款（无明确收款

人）”三类，筛选出可直接证明借款的陶圆圆账户转账 11



笔（合计 37.48 万元），标注胡剑英 5 万元转账、现金存款

4.52 万元为“缺乏关联性证据”，需补充反驳对方的质证理

由。

最终形成《证据关联性分析表》，按 “证据名称 - 转

账时间 - 收款人 - 证明目的 - 瑕疵说明”列项，为代理

词撰写提供数据支撑。

环节二：文书撰写 —— 聚焦法律适用与事实论证（耗

时 5 个工作日）

在指导律师的指导下，完成两项核心文书工作：

《二审质证意见》初稿：针对胡功照二审提交的“苏诚

诚浦发银行贷款明细”“王小忠情况说明”等 4 组新证据，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指出

“王小忠情况说明无视频佐证，证明力不足”“浦发银行贷

款明细与本案借款无直接关联”，初稿经导师修订后提交法

院；

《二审代理词》核心论证部分：围绕“夫妻共同债务不

成立”，引用《民法典》第 1064 条“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的债务需证明用于共同经营”，结合蒋春梅百货店工商信

息、奚居峰向蒋春梅转账流水（2015-2018 年合计 211.43 万

元），论证“转账时间与借款时间不完全重合，且无证据证

明款项用于百货店经营”，强化“债务为奚居峰个人债务”

的观点。

环节三：庭审准备与辅助 —— 模拟对抗，保障庭审效

率（耗时 3 个工作日）

庭审前，与导师开展 2 次模拟庭审：由律所实习律师扮

演胡功照代理人，针对“55 万元借条关联性”提出抗辩，本



人负责“证据质证”环节，现场出示《证据关联性分析表》，

说明“借条出具后转账与常理不符”的理由，导师点评补充

“需结合《民间借贷规定》第 16 条强调‘借条+实际交付的

要件”，优化抗辩逻辑。

庭审当天（2025 年 6 月 17 日），本人提前 1 小时到达

法庭，核对陶圆圆、奚居峰账户流水原件；庭审中实时记录

法官提问（如“奚居峰向蒋春梅转账是否有明确用途”）及

对方质证意见，向导师传递纸质笔记；在“证据出示”环节，

按“借条 - 转账流水 - 工商信息” 顺序递交证据，标注

关键页，协助庭审高效推进。

3. 教学素材转化：将实务痛点转化为教学重点

实践过程中，建立“实务日志 - 教学素材”对应机制：

每周记录《实践周志》，标注“证据关联性判断”“夫妻共

同债务举证”等可转化教学点；案件审结后，完成两项教学

转化工作：

撰写《胡功照与奚居峰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例解析》，

提炼“民间借贷事实认定三步骤”（核对借条真实性→验证

款项实际交付→区分还款对应债务），插入案件中的转账流

水截图、质证意见片段，作为《法律实务》课程案例；

开发“民间借贷事实认定”实训模块，设计任务：“给

定 5 笔转账流水与 1 份借条，让学生判断借款是否实际发

生”，配套《证据关联性分析表》模板，模拟实务场景。

五、成果成效

（一）个人实务能力显著提升，获律所高度认可

通过案件代理，本人突破“理论型教师”局限：一是证



据分析能力升级，从“能看懂流水”到“能精准标注关联性

瑕疵”，累计梳理转账流水 23 笔（涉及金额超 80 万元），

协助撰写法律文书 4 份（质证意见、代理词等）；二是法

律适用能力强化，熟练掌握《民法典》第 1064 条、《民间

借贷规定》第 16 条等条款在实务中的应用逻辑；三是庭审

应对能力提升，能独立完成庭审记录、证据出示等辅助工作。

实践结束后，律所出具《教师实践进修鉴定表》，评价“具

备处理复杂债权债务纠纷的基础实务能力”，并邀请本人参

与后续中小企业法律培训项目。

（二） 校所产教融合深化，拟搭建长效合作平台

依托本次实践，我校法学教研室与安徽耕天律师事务所

初步达成两项新合作：一是共建“职教法律实务案例库”，

律所定期提供典型案件（如债权转让、劳动争议）的裁判文

书及代理思路，作为教学素材；二是开设“耕天实务讲堂”，

每学期邀请安徽耕天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进校园，针对“民

间借贷风险防范”“中小企业合同审查”等主题授课，2025

年秋季学期拟筹备开展 2 期，预计可覆盖学生 120 人次以上。

（三）实践反哺教学，提升学生实务能力

已经将实践案件转化的教学素材应用于 2025 年秋季学

期《合同法理论与实务》课程，在“民间借贷事实认定”章

节，采用“案例解析 + 实训操作”模式，先讲解胡功照案

件的证据梳理逻辑，再让学生分组完成实训任务，教学针对

性显著增强。

六、经验总结

（一）成功关键要素



校所精准对接是基础，避免“实践流于旁观”；带教导

师拆解案件争议点，让实践有明确方向，而非盲目参与。

全流程深度参与是核心：从证据梳理到庭审辅助，每个

环节都 “动手实操”，尤其是在“证据关联性判断”等难

点上，通过“做中学”掌握实务方法，而非仅听导师讲解。

教学转化及时是目标：实践中同步记录可转化的教学点，

案件审结后快速形成案例与实训模块，实现“实践 - 教学”

闭环，避免 “实践结束后素材遗忘”。

（二）存在不足与下一步举措

存在不足：一是参与案件类型单一，仅涉及债权转让合

同纠纷，未接触刑事案件、知识产权纠纷等领域，实务视野

有待拓展；二是教学转化深度不足，目前的实训模块仅覆盖

“证据分析”及“法律文书撰写”，未涉“庭审辩论”等全

流程。

下一步举措：拓展实践领域，2026 年计划与律所合作，

参与 1-2 起刑事案件案件及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代理；

深化教学转化：联合律所资深律师开发《法律实务全流

程实训手册》，涵盖“证据梳理 - 文书撰写 - 庭审模拟”

三大模块，配套标准化教案与课件；

推动资源共享：将胡功照案件及后续实践案例纳入学校

“教师实践进修案例库”，供其他法律类教师参考，发挥示

范作用。

七、推广应用

（一）适用范围

本案例适用于职业院校法律类专业（如法律事务、司法



助理）教师的实践进修，也可延伸至经管类专业（如会计、

市场营销）中涉及 “合同实务”“债权债务管理”的教师

实践，为跨专业实务能力提升提供参考。

（二）应用场景

教师实践规划：学校可参考“三阶六步”模式，与行业

机构约定实践阶段任务，避免“实践无目标、结束无成果”；

校企合作开发：职业院校可借鉴 校所共建案例库”的

做法，联合律所、企业将真实案件转化为教学资源，解决“教

学案例与实务脱节”问题；

实务课程教学：教师可将“证据关联性分析表”“模拟

庭审”等实务方法融入课堂，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注意事项

遵守保密规定：实践中不泄露案件当事人商业秘密、隐

私信息， 引用裁判文书时使用公开案号（如 (2025)皖 02

民终 1588 号）；

明确角色定位：作为“辅助代理人”，不独立行使核心

代理权限，确保案件代理质量；

留存实务材料：保存《实践日志》、法律文书初稿、庭

审记录等材料，作为案例真实性的支撑依据。


